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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及其内涵解析 

 

王巍 
（王巍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 要：公共官僚在现代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其自主性议题也一直是行政学的关

切焦点。公共官僚自主性就是其拒绝作为任何外部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威的被动操纵工具，遵从自我发展逻辑的自

主规律性，其逻辑渊源基于官僚制固有的科层治理结构、技术权威和功绩制利益原则。文章从公共性和自利性的

双重角度透视公共官僚自主性所本有的公益性和私益性的内涵构成。最后，从伦理精神导入和协商型公共行政模

式的建设两方面共同塑造了规范公共官僚自主意义的发展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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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积极介入到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现实情景，使得公共官僚（公共行政）的自主

性（bureaucratic Autonomy）议题成为当前众多政治学派和政策分析理论关切的热点话题。”
1
 

“戈登·塔洛克在《官僚制政治》一书中将官僚部门自主权视为现代官僚制行为的典型特征。” 
2
 

 

一、官僚自主性的概念界定及其发展逻辑 

 (一)在当代公共事务的治理实践中，公共官僚凭借成熟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政策信息和稳

定的决策执行系统，不断地强化自身治理主体角色，不仅赢得了政治场域中的话语权，还为民主

政治的发展设置了“专业化”诠释的过程，即高层的政治意愿和基层的公民利益诉求都要预先经

历官僚的解读和分析方可具备公共政策的合法形式。甚至也可以说，公共官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

为自身赢得自主性扩展的过程。那么何为公共官僚的自主性？行政学家简·莱恩所描述的官僚自

主性的外在图景是：“官僚要做什么事情、采取什么行动，不是因为这种行动是组织中最高权威

与权力中心所期望的，而是因为这种事情或者这种行动是官僚制自身过程自然发展的结果。”
3
如

果从庞杂的经验描述上升到抽象的学理表述，笔者在此认为：公共官僚自主性就是其拒绝作为任

何外部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威的操纵工具，遵从自我发展逻辑的自主规律性,即公共官僚在公共事

务治理过程中基于独有的不为他者（政党、财团、社群）所通约化的一系列自我发展规律、规范

集合，所具有的免受假定需要服从的任何权威意志约束的相对独立属性。 

（二）如果将公共官僚的自主性界定为基于自有发展逻辑基础上所希求的相对独立属性，那

么政治——行政二分法为官僚所开拓的合法政体发展空间以及权力机关“框架立法”在表达公共

利益方面的理性能力有限状况，只构成官僚自主性生成的外在必要条件，不足以解释公共官僚自

主性发展的渊源。所以，我们必然要从马克斯·韦伯等先哲们所建构的官僚制理论和公共官僚具

体的社会治理历史情景之中去探讨公共官僚自主性特质的逻辑基础。 

成熟的组织体制、稳定的权威来源和独有的利益实现机制是任何社会行为主体获得相对自主

地位的必要条件，具体到公共官僚层面，其获得相对自主性意义的支配逻辑基础就在于：科层制

的管理结构；技术形态权威以及功绩制的利益原则。 

1.科层式的管理结构 

科层制的管理结构将政府的宏观职能具体化分为各个层级、部门、具体官员的一整套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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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体系，并且统统归纳进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中。科层制遵循的是决策素材、信息自下而上的集

中以及决策意志自上而下贯彻的封闭路径。这种符合大工业生产特征的理性组织形式，强调以工

具理性为核心原则的稳定、纪律、可靠性，同时也必然塑造了公共官僚祛价值关怀的行为气质。

韦伯指出:“官僚制发展愈成熟,它就愈‘非人格化’,在清除公务活动中那些无法计算的爱恨与

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情感的因素方面就愈成功。”
4
官僚的规则就是一视同仁地执行公务,使

每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在相同的情况下施用相同规定,即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所以，“各

种以价值理性为取向的社会行为会被威力巨大的官僚制所窒息，会被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编

制的牢固网络所扼杀。”
5
科层制的组织和管理结构使官僚丧失了终极价值的关怀能力，但却牢

固地树立了官僚独有的封闭组织边界。首先，层级节制的规则使政治的上层意志在中、底层的行

政官僚中间转换为一般性的管理指令，这有效地抵制了官僚的政治派别倾向；其次科层制的一般

化原则急速弱化了官僚对于体制外主体利益诉求的回应能力，使得社会、市场等具体利益主体很

难在官僚中间建立自身利益的代表；最后，科层制使得行政官僚成为一个结构整合、封闭的共同

体,具备了作为一个整体向社会负责的组织基础。 

2.专业化的技术权威形态 

“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除

了受专业知识的制约的外，官僚体制还倾向于通过公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其权力……，管理体制

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原因，向来是由于他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越其他的任何形式。一种重返发

达的官僚体制……精确、迅速、明确、持续性、减少摩擦、节约物资人力……，可以得到最佳的

管理效果。”
6
可以说，在以科学世界观支配的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实际上具备了凌驾于一切

社会价值的力量。公共官僚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的公务知识形成了彰显“经济和效率”工具

价值意义的管理优势，获得了政治场域的话语权和经济市场合理规制者的特殊身份，科学分析和

官僚控制的技术规则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取代了政治研讨和公民辩论，从而使得政治、社会和市场

主体对官僚形成了强烈的技术遵从意识。官僚依靠自身技术权威的不断积累和膨胀，形成了从数

据考察、效益对比、可行性分析等“科学角度”对公共事务实施解读的体制惯习。“不做科学分

析，不做最终定论”的决策思想，也可以解读为当今民主政治对官僚技术权威的行为依赖。所以

说，“官僚自主权的动力来源于对组织运作所拥有的专业化知识，技术专长和组织基础，知识的

专业化是官僚部门的特征。”
7
  

3.功绩制的利益原则 

“按照 1997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操作性定义解释，功绩制就是建立基于才干而不是上级

恩赐的录用制度和建立基于才干和业绩的内部晋升制度。”
8
从文官制度的发展脉络来看，功绩

制不仅实现了“严格限制立法者录用、辞退、付酬和提拔其行政代理人能力。”
9
的功能，有效

摆脱了党派利益冲突对官僚行政行为的牵制，推动了行政效能的提升；而且还为官僚确立了自身

利益排他性的合法意义的实现机制，即按章办事，遵守程序，达到功绩标准以换取利益实现的制

度路径。在以功绩原则主导自身利益的实现过程中，针对公共事务的论证和政策方案的出台，官

僚更多地倾向于体制内的对话和协商——规则、程序、业绩标准成为官僚政策话语的主题；另一

方面，“文官们也具有动力去维护功绩制的完整性。一旦他们受到保护而不用接受党派的任命，

他们便会具有维持自身政治独立性的利益要求，因为政治中立提高了不同政治派系对于他们的可

接受性，从而使其晋升前景更为看好。”
10
最后，官僚功绩实现的集团性特征和政治责任，使官

僚不能类似于工商组织一样贯彻有区别性的竞争性标准，所以，官僚往往在放弃局部利益代表收

益中去维护自身制度化的长期稳定利益实现机制。 

综上所述，公共官僚的自主性是韦伯式公共行政体制的衍生属性，其自身无所谓“好与坏”

的终极价值判断。当今，学术界对官僚自主性价值的种种善意或者非议评判是基于官僚自主现象

所具有的悖论式内涵基础上的各自片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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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自主性意涵的双重解读 

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内涵不在于其发展逻辑基础的“存在”方面，而取决于其公共治理过程中

搭借行政立法权、自由裁量权等实际权力形式所展现出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民主治理功能的“行为”

层面。当代公共行政理论基于官僚“公共人或者经济人”的先验假设对官僚自主性问题的界定和

研讨，其核心分别针对的是公共官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所蕴含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治理经验事实。

换言之，公共性和自利性的角度构成了解读官僚自主性内涵的符合官僚自主行为历史事实的双重

解析角度。 

（一）公益性内涵 

公共官僚自主性蕴含着公共利益的特质，其合法的论述依据在于拥有自主性的公共官僚维护

了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对落实公共利益和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1.国家意志和基本法律的解释责任：政治的“民主过程——至少当它在代议制政治体制中被

实施时——不能确保对大众的偏好负责。”
11
所以说，立法机关的非完全理性能力决定了所谓民

主的公共决策都是对既有公共问题框架式的理解或者说是对于公共利益分配的价值性的宏观描

述，它既不具备有效解释细节问题的能力也无法迅速面对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突变。官僚必须承担

着积极解释国家意志和法律的职责，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规章是结合政策情景对国家意志和

法律的执行性阐释，是对公共利益和公民意志实现过程中程序、手段的明细化。可以说，公共官

僚的自主权是对政治权力有效性的积极辅助，是国家政策和公民具体利益之间非理性既有隔阂的

修补力量。 

2.自由裁量权的民主和效率价值：决策无法决定它的实现形式，在政策的贯彻阶段，自由裁

量权也就成为官僚自主性的表现形式。“允许公共官僚（行政机构）的自主性在政策执行阶段的

存在，可以提高官僚回应特殊问题的能力，这对于高效的政策贯彻是必需的也是希求的。”
12
 “政

府工作人员的每一种行为都是行动和自由裁量的紧密结合。尽管自由裁量权因机构不同而有所变

化，但是组织上下都在使用它。那些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人更是在不时地运用大量的自由裁量

权。”
13
此外，官僚裁量权的存在使法的精神得以在纷繁芜杂的现实情景下得以彰显，官僚在治

理过程中对法律的创造性理解，可以避免法规落入特殊性的现实泥沼，硬性法律条款和柔性的公

益诉求通过官僚的裁量权获得整合性的理解。 

3.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公共官僚的“中立立场”摆脱了可能存在的多重政治委托人的利益狭

制，也实现了抵制利益集团意志渗透的能力，从而具备了公共利益的代表功能。自主性的公共官

僚可以免受政治动荡的干扰，有效抵御体制外利益的诱惑，防止“政府俘虏”现象的出现。成熟、

稳定的官僚管理从有效地解决程序性的公共问题发出，保障了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化解，基本上

维系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韦伯就指出，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官僚的控制是必需的，

因为它为一个更合理化的控制和效率网络留有余地，在一个走向社会混乱的世界中，没有管僚行

使控制和协调形式，经济理性化和政治控制的逻辑就可能会彻底崩溃。”
14
  

 (二)私益性内涵 

公共官僚自主性同样蕴含着更为鲜明的自利内容，存在着治理的“反功能（Dysfunction）风

险。”具有代表性的公共选择理论从腐化的官僚政治和低效的公共行政现状指出，所谓官僚自主

性的实质就是官僚有效地追求最大化的集团或者个体私利主动性。 

1．歪曲公共意志：当政治遭遇官僚时，会产生两种危险：“一是官僚制度会将政治问题转

化为行政和技术问题，二是官僚制度会根据自身的理论假设，使完整的人类政治出现的可能性变

得模糊，从而产生一种扭曲的政治。”
15
其次，官僚借助与立法机关的垄断性代理关系和信息垄

断优势，以保障行政效率作为屏蔽，或者诱导公民的政策诉求方向或者阻碍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

的监督，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官僚自我宣称的政策执行生态的困境和刻意设置的一次

性的听政程序，（One－Shot public hearing）就是典型的事实例证。 

2．设租和寻租的权钱交换法则：自由裁量权不仅象征着灵活高效管理的必要条件，还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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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官僚设租的充分性权力资本。当官僚的自主力量遮蔽了政治的监控视野，压制了公民的监

督能力，官僚就会成为了社会机体内部最大的利益垄断机器。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官僚大都通过

“设租性规制”，来维持或者不断扩大自身与社会和市场的交易成本，从中牟取巨额利益；其次，

官僚还会通过有意识的非法结盟与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共存的稳固“合作关系”，通过权钱交换的

共谋，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获取私利。在某种程度上讲，腐败成为当代官僚的标志，也是官

僚自主难以摆脱的恶性标签。 

3．自控的行政效率：“公共官僚实际上重新安排了政府政策及公共服务的轻重缓急，再重

排的过程中，官僚的意志，取代了委托人的而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
16
形成所谓“选择性效率”

现象，具体表现为：1.政策选择性执行：官僚从自身利益出发，重新审视上级政策。对政策“断

章取义、为我所用”。2.政策附加：即所谓“土政策”，官僚在贯彻上级政策过程中附加了符合

自身利益的内容，使政策内涵超越了原政策的要求。3.政策扭曲：官僚对政策的精神实质或部分

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4.政策照搬：官僚还可能呆板地

机械执行政策，把政策失误的责任推给政策本身。 

理解和反思 

如果单单从公共官僚本性的静态本体论基点——官僚是自私的理性经济主体或者是博爱的

公共道德主体——来理解官僚自主性的本质，会得到深刻但却“吊诡”的知识积累。“官僚作为

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根本对象，任何关于公共官僚的理论评价和规范发展研究对于公共行政体制的

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17
所以说，各国行政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普遍性的官僚制“存、废之

争”。综上所述，公共官僚的自主性是源自韦伯式公共行政体制的衍生属性，包含着公益性和自

利性的双重意蕴。这种“悖论式”的内涵构成恰恰映证了现代政府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共识：“公

共性和自利性共同存在于政府组织，构成政府行为的二重性。”
18
我们认为，公共官僚的自主性

及其连带自主管理权是发达官僚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代议民主制度的必要补充，毕竟，官僚制

依然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法治条件下，最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官僚民主

政治的捍卫功能，积极有效的遏制经由自利性扭曲的反民主的实践。才是认识问题的关键。正如

Hummel 所言：“他承载着人类的期望和承诺，建立一个福利的服务的巨大宝库，以满足人力的

这些需要。”
19
其次，当今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以及治理理论的兴起，对我们重新认识公共官僚的

角色和作用提供了新的知识平台和认识论视角。如何更好的解释、引导、利用公共官僚的自主力

量，而不是继续思考如何进行压制和监督，显然已成为正步入成熟的公共管理研究的必考之题。

换言之，在由政府、NGO、工商组织所构成的公共管理体系中，公共官僚倚重的是宏观管理视野

下“元治理”角色职能的发展和成熟，在与曾经的管制客体协商交流的管理过程中，实现自身公

共性意涵的发挥，同时接受来自立法机关、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全方位监督，规范官僚利益的实现

机制。 

 

三、官僚自主性发展的引导体制 

在现代化依然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官僚体制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公共官

僚的自主权力依然是当今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永恒话题。基于上文论证的铺垫，官僚自主性建设

意义的引导机制应当立足于行政伦理精神的嵌入和协商型公共行政模式的塑造。 

（一）伦理精神的嵌入 

公共官僚自主性的特质，不仅证明了官僚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力量，更说明了它在公共决策

方面的日益成长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说，以价值理性为内核的行政伦理在官僚制内部存在着巨大

的发展必要性。 

1．公共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行政制度的发展应当凸现伦理的内涵，“在制度的安排设置道

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者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制度又要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

成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起到有着鼓励的作用。”
20
这不仅包含了“以德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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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机制，更应当积极建设坚实的“以德为绩”的考核机制。行政伦理和官僚职业道德要从行政

绩效背景形态因素困境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类显性的稳固的绩效评估标准。 

2．发展官僚伦理素质。伦理制度的价值在于官僚对于本制度的有效运用，这无疑需要与伦

理制度相适应的具备较高伦理素质的官僚个体。官僚的伦理素质本质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以服

务于最广大公众为宗旨。这类规范性的价值追求，把公平、正义和社会伦理道德纳入到官僚的职

责视野范围之内，虽然，效率、技术、经济应当是官僚必须追求的工具价值目标。但是，公共性

的伦理精神更应当成为官僚工具价值行为的指导性目标价值，即行政效率只有在巩固和发展公共

利益并且符合自身职业伦理的时候，才具有作为意义。 

公共利益导向的伦理精神不否认官僚自我利益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官僚本性动态本体论立

场承认了官僚自我利益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所主张的是，同样作为官僚本性的公共精神对于

自利性的引导和规范。当伦理原则作为官僚行为的最高价值标准，官僚的利益也就自然的会在道

德行为的加以实现，“当行政人员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作出了道德的选择时，实际上也选

择了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公共领域中的利益共生性。
21
其次，如果官僚的伦理精神价值要素

溶入进官僚自主性当中，来自官僚发自内心的对其职业标准的责任感和对公众的责任感在官僚所

主导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官僚就会通过预见来自公众和政客反应的反复过程来改正和完善政策本

身。“政治权力通过管理者力求预见和避免对议会和公民双方产生负面影响而被感觉到。” 
22
  

协商型的公共行政模式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片面地维系着官僚在公共治理中的唯一合法地位，这种严格的主、客

二分的管理认识论，造成公共官僚“在行动者与他的行动、结构与过程或者对象与关系之间，做

出不自觉的概念区分。”
23
其结果是妨碍官僚把握社会中相互交织的复杂联系的逻辑。因此，在

当代社会中，官僚负担着广泛的公共服务职能，其自主性的成熟及其自主权在公共管理中的发展，

使自身地治理边界无限扩大，伤害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也同样给自身带来管理、信任和

财政危机困境。从当代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公共官僚自主性的责任和力量应当体现在与其他

社会治理主体的交流沟通效能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能力上，为社会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服

务。在治理理论的启蒙下，建构基于交往理性的协商型公共行政模式，无疑可以为公共官僚治理

功能的规范性发展营造一个合理的制度平台。一方面，多元的对话和理性沟通不仅可以实现行政

决策的科学化，还可以有效地指导和规范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带动公共管理政体绩效的发展；

另一方面，交流程序和协商性对话还将形成一种全方位的针对官僚权力的积极监督力量。正如哈

贝马斯所言：“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

造和缔造合法性。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 
24
 具体而言，协商型公共行政就是官僚所主导的拥有话语自主权的相关政策主体真实有效介入和

影响行政权力作为的政府管理模式。 

1．开放式的政策问题交流机制。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宣告官僚作为公共事务

中的唯一合法主体时代的终结。此外，“网络，智囊团，政策团体的发展意味着政府并非拥有制

定公共政策最完善的信息和能力。”
25
公共行政的决策，不应当再是来自技术标准和程序规格的

官僚独白式，而应当是一种基于交流理性，由政策问题相关利益集团，公民团体包括公民个体与

公共官僚共同研讨的过程。通过对于政策问题背景、预选方案公开的，坦诚布公的相互解释和建

设性的批判来引导出最具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公共决策。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双重考虑，行政体制内

的决策交流机制还应当建构与公共领域非正式协商机制的整合。后者“通过传播机制和公众信息

流将公共领域的舆论传到给国家……协商同样可以在正式制度中产生。”
26
  

2．对话式的公众利益回应机制。在政策的执行阶段，官僚与公众和社团的交流同样是不可

或缺的。“公共行政的回应性就是政府对于依靠自身信息、技术和诚信优势通过与公民之间善意

的对话交流和教导所引领出的公民理性意志和利益的反应和回复过程。”
27
具体说，在走向一个

民主的公共行政时代，政府依然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靠自身的知识和专业优势发挥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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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角色的作用，政府是公民有效参与的助力器，它积极为人民改革参与创造机会，提供真实、

具体的企业运营、资本、诚信状况信息；综合运用倾听、谨慎思考、协商的技巧，设身处地创造

性解决多元利益冲突，引导公民理性的判断并形成合理的政策速求压力；认同公民知识与技术之

间的差距，设法弥补差距，最大程度的化解公民参与冷漠态度；协助公民了解技术知识，也让公

民协助行政人员了解他们的经验；为公民参与程序及执行工作创造渠道。 

3．合议式的政策效能评估机制。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实施效能最

终只能通过多元的测评主体通过合议式的评估机制才可得以正确的评判，进而获取进一步的科学

修正，或者得到持续推行的合法根据。在此，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传统官僚制中自上而下的单一主

体评估模式。多元主体（包括中介机构和政策相关公民群体）的政策评估体系的价值在于：一方

面，他们拥有自我独立利益背景，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可以保障之于政策效果的公正的评价；另一

方面，多元主体的评估系统拥有更加完备的技术知识和评估工具，评估结果趋向于科学，改进对

策更加具有针对性。 

  

四、余论 

我国对于公共官僚的理论思考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源自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所逐步塑造

的现代性社会生态结构。工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巨量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诉求，都必然要求能够

依法行政——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官僚体系作为制度支撑。作为发展中过家，

伴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行政法规的完善，行政体制的成熟无疑将会催熟我国公共官僚的

相对自主意识和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能力。官僚自主的自利性问题（行政腐败、官商勾结）也必

然将会成为我国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面对我国当今公共官僚所引发的众多治

理失败困境，毫无防备地引进西方“后官僚制”理论成果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西方国

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模式和成熟、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说，与“消解官僚制”相关的政府

内部竞争市场、公共服务民营化、弹性虚拟组织等改革策略不是我们处理官僚自主困境的主流解

决办法，也不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情，在坚定地推行以“依法行政”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基础上，自觉地建设饱含伦理精神的

公共行政制度；在与公民和社会团体的有限积极互动中培育公民社会的成熟，逐步形成协商型的

公共行政体制，将会是我国公共官僚规范发展的体制保障，也将是我国行政发展过程中避免西方

官僚制迷局的新思维。 

 
 

Autonomy of Public bureaucrat and its content analysis 
Wang Wei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bureaucrat takes the incomparable and important function in modern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process.So the subject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has been focus in administration learning. 

From investigation of dispel priori visual angle, the public bureaucrat autonomy is their refuse as external 

interests and authoritative manipulation tool and comply with self-development logic Its logic of self-autonomy 

was based on webber’s structure, technical authority and merit system principle. Article takes double angles in 

public and selfish to sum up public beneficial and personal profit nature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Finally, 

author points that if we put ethics i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build deliberative administration system ,we 

can mould the system of standard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bureaucrat's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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